
  

慈惠醫專學生生活公約 
第一條：聞雞起舞，不得有賴床遲到之行為 

一、每天早上有課務須於上課前前置時間進入校園門，否則為趕路而超速，一旦發生意外將

得不償失。 

二、每月一次全校週會，視同重要集會，一律穿著整齊制服，未到者核計小過一次，扣操行

分數1分，各科週會原則上每學期一次，未到者登記曠課，扣操行分數0.5分。 

第二條：鐘聲頻催，不得有無動於衷之行為 

一、上課鐘聲響起後，不論身在校園何處，均應立即快步奔向指定上課地點，凡不疾不徐

者，得由任何師長或教官登記，扣班級秩序分數。 

二、每節上課以鐘聲停止後五分鐘，任課老師於上課地點就定位後，遲進教室同學即為「上

課遲到」得由風紀股長登記，扣操行分數0.3分；上課二十分鐘後再進入教室同學均為

曠課，得扣操行分數0.5分。 

第三條：道早問好，不得有轉頭落跑之行為 

一、下課中或校外遇師長，三步之外先行問好，不拘點頭、注目或鞠躬、舉手禮。 

二、上課鐘響老師、同學就位後，由班長發起立、敬禮口令，行鞠躬禮；下課鐘響，老師同

意下課後亦同樣行之。 

三、進入教職員工行政辦公室，於門口先行喊報告後，方可進入。 

第四條：專心致志，不得有萎糜散漫之行為 

一、上課時務必專心聽講，勤作筆記，不可聊天講話、打盹睡覺、吃喝零食、翻弄課外書籍或

物品，凡有上述情況者，任課老師可於點名單註明原因代號，由生輔組逕依校規處置。 

二、二專及五專部各班級自習課統由各班導師運用，無故未到課的同學，以曠課論處。 

三、五專一至三年級於上學時間（8點10分到16點50分）絕對禁止無故出校，有事外出，須

先辦妥手續並徵得任課老師同意，未經許可外出或擅自出校者，以校規相關條文加重論

處。 

第五條：勤奮向學，不得有玩物喪志之行為 

一、進入校區後，任何違禁品一經查獲（包含春暉專案禁制物品及槍械彈藥管制物品等），

將按校規處分，凡有危及公共安全者，視情節移請警方處理。 

二、網路上所有行為，均受法律及校規管束，不可逾越，並應重視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第六條：循規蹈矩，不得有涉毒逞兇之行為 

一、校內發生暴力事件視情節輕重，按校規處置。 

二、校外發生暴力事件若涉及校際甚或社會糾紛，除按校規處分外，視情節送警處理。 

三、確實貫徹「春暉專案」反菸、反毒要求，凡違犯情事，除按校規處分外，視情節送警處

理。 

第七條：整潔樸素，不得有奇裝異服之行為 

一、每日上學服式，配合季節要求，以班級統一之校服為原則，班級服儀錯亂，得扣班級秩

序分數。 

二、學生個人服儀，應以本校服裝儀容規定為標準，違犯者，按相關校規懲處。 

第八條：安全優先，不得有行險危殆之行為 

一、上學、放學應確遵交通規則，凡有違犯並經交服隊、學校師長、校外人士登記或檢舉

者，依校規懲處。 

二、校園內走廊、階梯處均不得奔跑、跳躍或作任何具危險顧慮之舉動。 

第九條：愛惜校園，不得有髒亂破壞之行為 

一、不亂丟垃圾，並隨手拾起垃圾，共同維護乾淨、清新之校園環境。 

二、隨手關閉水電，養成良好公共習慣。 

三、保護公物，愛護公物，凡發現惡意破壞情況，立刻反映，即時處理。 

第十條：慈惠為上，不得有玷污校譽之行為 

幼年的慈惠———「今日慈惠以我為榮，明日我以慈惠為榮」 



  

        壯大的慈惠———「今日我以慈惠為榮，明日慈惠以我為榮」——共勉之 



  

 

各位同學在詳讀學生生活公約後，應該對內容已全般瞭解，如果有違犯公約內容之行為，經師

長指正或查獲時，將依學生獎懲規定議處。 

        

        

        

        

        

        

        

        

        

        

1. 班長於班會時間宣讀生活公約並請全班簽名 

2. 請導師簽章後送交生輔組存查。 

 

       專         科      年      班 

                                            導師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於 開學一週內(     年    月    日星期    )前交至輔導教官處 

 


